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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依「本校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辦理。 

二、目的： 

 (一)為輔導學生改過遷善培養優良德行。 

 (二)樹立學生榮譽感給予棄惡從善機會消除不良記錄。 

 (三)培養學生改過自新之勇氣與決心。  

三、原則： 

 (一)運用輔導的原理，以教育、愛心鼓勵學生改過自新奮發向上。 

 (二)應用親切的態度積極輔導的精神，以啟發學生進德自省的意願。 

 (三)幫助改過自新之學生建立其信心。 

四、辦法： 

 (一)凡受懲罰而列入紀錄之學生，確有改過自新之意願，且在考核期間未觸犯

任何校規（未受警告以上之處分，亦無曠缺課、遲到早退或無故不參加朝

會升旗及重要集會之紀錄）均可依規定辦理銷過。 

 (二)申請銷過由學生自行提出。有意願者可至生活輔導組提出銷過申請，於考

核期間須經導師、輔導教官審核。 

 (三)提出銷過申請之學生須完成『申請銷過考核表』之考核（如附表）。 

 (四)申請銷過學生之考核週期分別為，警告為二週、警告二次為三週，小過為

四週、小過二次為八週，大過為十二週。（須在校期間） 

五、因吸菸違反校規銷過部份，可依本校「輔導學生吸煙改過要點」辦理銷過。 

六、一般規定： 

 (一)每位學生在校期間申請銷過以每學年六次為限，超過六次者，即不予受理

申請。每次以乙件被處分事由為準，申請銷過考核期間，無論有否銷過完

成，仍以乙次計。 

 (二)下列學生不得申請銷過： 

  1.犯強行借用、竊盜、搶奪他人財物及威脅、恐嚇、勒索行為經學校記大過

(含)以上處分者。 

  2.銷過後，又觸犯同一校規致被記小過(含)以上處分者。 

  3.塗改點名單或偽造文書者，經學校記大過(含)以上處分者。 

  4.違反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記小過(含)以上處分而未完成相關輔導教育者。 

  5.違反性別平等事件經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行為記小過(含)以上處分而未完成相關輔導教育者。 

七、學務處於收到學生銷過申請表後即列入輔導考核。 

八、如於輔導考核期間觸犯校規，違反本要點之規定，得視情節立即取消銷過申  

請資格。 



九、如合於本要點之規定，於輔導考核期間結束後，由學務處彙整資料，呈權責

主管核准後正式銷過，同時於懲罰紀錄中加註「已銷過」。 

十、受警告、小過處份完成銷過程序後，簽請學務主任核定；受大過處份需簽請

學務主任召集輔導老師、導師、輔導教官、一至二位任課老師，召開銷過會

議確認後，簽請校長核定。 

十一、在學期間不論初犯、累犯經記大過或小過後，如表現良好獲記大功或小功

者除德行成績功過相抵計算外，得於第六學期末簽請校長核准同時註銷其

大過紀錄。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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